
安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 司

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本公司民國113年度之內部控制制度 ,依據自行評估的結果 ,謹聲日月如下

日期 :上 14年 3月 26日

一 、 本公司確知建立 、實施和維護內部控制制度係本公司董事會及經理人之責任
,本公司業已建立

此一制度 。其目的係在對營運之效果及效率(含獲利 、績效及保障資產安全等 )、 報專具可靠

性 、及時性 、透明性及符合相關規範暨相關法令去見章之遵循等目標的達成 ,提供合理的確保 。、

二 、 內部控制制度有其先天限制 ,不論設計如何完善 ,有 效之內部控制制度亦僅能對上述三彈目標
之達成提供合理的確保 ;而 且 ,由於環境 、情況之改變 ,「′河部控制制度之有效性可能隨之改

變 。惟本公司之內部控制制度設有自我監督之機制
、,缺失一經辨認 ,本公司即採取更正之行

動 。

三 、本公司係依據 「證券暨期貨市場各月艮務事業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 (以下簡稱 「處理準
則」)規定之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判斷項 目 ,判 斷內部控制制度之設計及執行是否有效 。該

「處理準則」所採用之內部控制制度判斷項 目 ,係為依管理控制之過程 ,將內部控制制度劃分

為五個組成要素 :1.控制環境 ?2.風險評估 ,3.控制作業 ,4.資訊與溝通 ,及5.監督作業 。每

個組成要素來包括若干項目。前述項 目請參見 「處理準則」之規定 。

四 、本公司業已採用上述內部控制制度判斷項目 ,評估內部控制制度之設計及執行的有效性 。

五 、 本公司基於前項評估結果 ,認為本公司於民國l13年 12月 31日 的內部控制制度 (含資訊安全整

體執行情形 ),包括瞭解營運之效果及效率目標達成之程度 、報導係屬可靠 、及時 、透明及符
合相關規範暨相關法令規章之遵循有關的內部控制制度等之設計及執行 ,係屬有效 ,其能合理

確保上述目標之達成 。

六 、 本聲明書將成為本公司募集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說明書(才ㄙ募基金 、全權委託投資)之主要內

容 ,並對外公開 。上述公開之內容如有虛偽隱匿 、詐欺及足致他人誤信等不法情事 ,將涉及證

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八條 、第十五條 、第一百零五條及第一百零六條等之法律責任 。

七 、本聲明書業經本公司民國114年 3月 26日 董事會全體 出席董事討論 , 0 人持反對意見 ,

餘均同意本聲明書之內容 :併 此聲明 。

託股份有限公 司

董事長 :段嘉薇 簽章

總經理 :陳彥婷   簽章

稽核主管 :李 庭毓   簽章

資訊安全長 :簡 經緯  簽章

軀
覶


